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校园食品安全责任保障保险条款 

 

总 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是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校方责任

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的附加险合同。本合同依主险合同投保人的申请，经保

险人同意而订立。本合同作为主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合同效力亦同时

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合同亦无效。本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合同为准，未尽

之处，以主险合同为准。 

第二条  本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主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约定一致。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和被保险人（学校）签订协议承包校内食堂、食品店、超市、

餐厅的承包人，在本合同列明的经营场所内生产、销售或现场提供与其经营范围相符的食品
1
时，因疏忽或过失致使注册学生、幼儿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

2
，或因食物中掺有异物，

造成注册学生、幼儿人身伤亡，且受害人或其代理人在保险期间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

赔偿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全部或

部分直接经济损失赔偿责任，保险人在本合同约定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  

第四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

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它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

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责任免除 

第五条  除主险合同约定的各项责任免除之外，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

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 

（一）上述承包人未取得或被吊销食品生产、销售或餐饮服务经营许可证从事食品生

产销售经营活动的； 

（二）上述承包人超越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或提供食品； 

（三）上述承包人使用劣质的、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使用或国家明令禁用的食品原

料或非食用性原料、食品添加剂
3
、营养强化剂

4
或包装材料等来生产、销售或提供食品； 

（四）投保人、被保险人、上述承包人及其代表的故意行为
5
或重大过失； 

（五）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六）食品超过规定的保质期限； 



（七）专供婴幼儿的主、副食品不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营养标准； 

第六条  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上述承包人或其雇员的人身伤亡及其所有或管理的财产的损失； 

（二）被保险人及上述承包人应该承担的合同责任，但无合同存在时仍然应由被保险

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不在此限； 

（三）罚款、罚金及惩罚性赔偿；  

（四）精神损害赔偿； 

（五）间接损失； 

（六）投保人在投保前已经知道或可以合理预见的索赔情况； 

（七）由于消费者自身疾病、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所导致的任何损失； 

（八）本合同中载明的免赔额。 

第七条  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赔偿限额、免赔额和保险费 

第八条  赔偿限额是保险人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 

本合同的赔偿限额包括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各

项赔偿限额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免赔额是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而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的损失金额。本

合同的每次事故免赔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当在保险合同成立时一次性交清保险费，保险费交清前发生

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保险期间 

第九条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最长不超过一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止时间为准。 

（一）若本合同与主险合同同时投保，则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与主险合同的保险期间相同； 

（二）若投保人在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申请投保本附加险，则本合同保险期间开始日自

保险人同意承保并收取保险费时开始（以保险人的批注或批单载明的日期为准），本合同的

满期日与主险合同的满期日相同。 

 

保险金申请 

第十条  保险金申请人
6
请求赔偿时，应向保险人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一）保险单正本； 

（二）索赔申请书； 

（三）受害人或其代理人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的相关材料； 



（四）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包括：受害人就诊的医疗机构
7
出具的受害人的病历、

诊断证明、医疗费等医疗原始单据；受害人的人身伤害程度证明：受害人伤残的，应当提供

医疗机构或司法鉴定机构根据《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简称《行业标准》
8
）

出具的受害人身体伤残鉴定材料；受害人死亡的，应当提供公安机关、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

证明材料； 

（五）经司法机关判决或仲裁的，应提供判决文书或仲裁裁决文书； 

（六）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未履行前款约定的索赔材料提供义务，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

法核实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处理 

第十一条  保险人的赔偿以下列方式之一确定的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为基础： 

（一）被保险人和向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学生、幼儿监护人或其代理人协商并经保险

人确认； 

（二）仲裁机构裁决； 

（三）人民法院判决； 

（四）保险人认可的其它方式。 

第十二条  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给注册学生、幼儿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

本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注册学生、幼儿赔偿保险金。 

被保险人给注册学生、幼儿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该注册学生、幼儿应负的赔偿责任确

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注册学生、幼儿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

于请求的，注册学生、幼儿监护人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被保险人给注册学生、幼儿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注册学生、幼儿赔偿的，保险

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第十三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一）对于每次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在每次事故赔偿限额内计算赔偿，其中对每人

人身的赔偿金额不得超过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 

（二）在依据本条第（一）项计算的基础上，保险人在扣除每次事故免赔额后进行赔偿； 

（三）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对多次事故损失的累计赔偿金额不得超过累计赔偿限额。 

第十四条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对每次事故法律费用的赔偿金额，保险人在第十三条计

算的赔偿金额以外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比例另行计算。 

上述约定比例由投保人、保险人协商约定，并载明于保险单中。 

第十五条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赔偿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

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保险

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

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保险金义务。保险人依照前款的规定作出核定后，对不属于保险责任



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向被保险人发出拒绝赔偿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释义 

1、食品：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

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 

2、食源性疾患：指通过摄食而进入人体的有毒有害物质(包括生物性病原体)等致病因

子所造成的疾病。一般可分为感染性和中毒性,包括常见的食物中毒、肠道传染病、人畜共

患传染病、寄生虫病以及化学性有毒有害物质所引起的疾病。不包括与饮食有关的慢性病、

代谢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等。 

3、食品添加剂：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

入食品中的化学合成或者天然物质。 

4、营养强化剂：指为增强营养成分而加入食品中的天然的或者人工合成的属于天然营

养素范围的食品添加剂。 

5、故意行为：指明知道其行为会导致他人或自身的伤害或损失，仍希望或放任该行为

发生的行为。 

6、保险金申请人：指受益人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或依法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其他自然

人。 

7、医疗机构：指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的定点医院，未约定定点医院的，则指经中华人

民共和国卫生部门评审确定的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但不包括主要作为诊所、康复、

护理、休养、静养、戒酒、戒毒等或类似的医疗机构。该医院必须具有符合国家有关医院管

理规则设置标准的医疗设备，且全天二十四小时有合格医师及护士驻院提供医疗及护理服务。 

8、《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简称《行业标准》）：本合同的伤残评定标

准适用《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JR/T 0083—2013）是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布(保监发[2014]6号)并经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备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行业标准。 

 

 

 

 

 

http://www.epicc.com.cn/khfw/bzzx/bxfw/db_bxtkcx/201207/W020140521583729492224.pdf
http://www.epicc.com.cn/khfw/bzzx/bxfw/db_bxtkcx/201207/W020140521583729492224.pdf

